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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极光”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960.642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1]9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960.6423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76元/股。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

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

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

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

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

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

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148.0321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116.892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843.75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根据《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9,859.38702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20%（592.1500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524.7423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51.5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35.90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

48.50%。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172607831%。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月27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2021年1月27日 （T+2日）

16:00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

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

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

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

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

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

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

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0]484号）、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2020年修订）》（深证上

[2020]483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0]121号）、

《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

知》（中证协发[2020]1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

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

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月25日（T日） 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377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71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

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6,641,54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

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

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

类投资者

3,578,010 53.87% 10,979,642 72.01% 0.03068645%

B

类投资者

21,000 0.32% 63,000 0.41% 0.03000000%

C

类投资者

3,042,530 45.81% 4,204,781 27.58% 0.01382001%

总计

6,641,540 100% 15,247,423 1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其中，余股2,330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

“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同泰慧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

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3219622、021-23219496、021-23219524、021-23219904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7日

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1月27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

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月2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根据《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1月26日（T+1日）上

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

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1759

末“

5

”位数

99596,19596,39596,59596,79596,69463,19463

末“

6

”位数

707776,207776

末“

7

”位数

9092611,1092611,3092611,5092611,7092611,5885416

末“

9

”位数

070020749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

有28,718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股股票。

发行人：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7日

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康众医疗”）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２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６６２

号文同意注册。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康众医疗”，扩位简称为“康众医疗”，股票

代码为“

６８８６０７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

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

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２３．２１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０３．２２５７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３０．４８３７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规模的

１５．００％

，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主承销商指

定的银行账户。依据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

２３．２１

元

／

股，本次发行规

模为人民币

５１

，

１３６．８７

万元。 根据《业务指引》规定，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

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比例为

５．００％

，且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元，即本次发行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为

１１０．１６１２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５．００％

。 中信证券康众医疗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实际获配股数为

１７３．５３４７

万股，占发行总量的

７．８８％

。 初

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４６．７８７８

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５７．７２９８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７３％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５６１．８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２７％

。

根据《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江苏康众数

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４

，

８１１．３３

倍，

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１９２．００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

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６５．７２９８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７３％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５３．８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９．２７％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

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 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

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人的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信证券康众医疗员工参与科创板

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实际认购结果如下：

１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

１

）实际认购股数（股）：

１

，

１０１

，

６１２

（

２

）实际认购金额（元）：

２５

，

５６８

，

４１４．５２

２

、中信证券康众医疗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１

）实际认购股数（股）：

１

，

７３５

，

３４７

（

２

）实际认购金额（元）：

４０

，

２７７

，

４０３．８７

（

３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２０１

，

３８７．０２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７

，

５２６

，

５３０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７４

，

６９０

，

７６１．３０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１

，

４７０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２６６

，

２１８．７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１

，

６５７

，

２９８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７０

，

５６５

，

８８６．５８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５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１

，

３５２

，

７９６．９５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１

”位数

２

末“

４

”位数

３７５８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康众医疗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

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４

，

３４２

个账户，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４３５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限售期为

６

个月。 该部分中签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８１７

，

２２４

股，占本次网下发

行总量的

７．０１％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２６％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签结果

表”。

三、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

为

１１

，

４７０

股，包销金额为

２６６

，

２１８．７０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５９８％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

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者和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

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

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６２３６７

发行人：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银行”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347,450,534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20]3511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保荐机

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建投” ）（招商证券和中信建投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

人的股票简称为“重庆银行” ，股票代码为“60196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

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

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0.83 元 / 股，发

行数量为 347,450,534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43,215,534 股，为本次发

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4,235,000 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4,744,534 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12,706,000 股，为本次发行总量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 （T+2 日）

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11,017,718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368,321,885.94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688,282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8,284,094.06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4,709,973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75,909,007.59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4,561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74,295.63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或未足额缴款的名单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

称

初步获配

股数（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款

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B880399275

陕西省耀县

水泥厂

陕西省耀县

水泥厂

1,920 20,793.60 0.00 1,920

2 A491541792 沈爱兰 沈爱兰 1,920 20,793.60 0.00 1,920

3 B882834360

成都华西希

望集团有限

公司

成都华西希

望集团有限

公司

1,920 20,793.60 0.00 1,920

4 A221042190 苏朝南 苏朝南 1,920 20,793.60 0.00 1,920

5 A160457860 何倩嫦 何倩嫦 1,920 20,793.60 0.00 1,920

6 A329134447 史瑜 史瑜 1,920 20,793.60 0.00 1,920

7 A572982443 周善霞 周善霞 1,920 20,793.60 0.00 1,920

8 A495350562 何倩兴 何倩兴 1,920 20,793.60 0.00 1,920

9 A237016686 周倩影 周倩影 1,920 20,793.60 0.00 1,920

10 B881633936

江西赣粤高

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江西赣粤高

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1,920 20,793.60 0.00 1,920

11 A267165651 黄学强 黄学强 1,920 20,793.60 0.00 1,920

12 A477403257 陈锦娱 陈锦娱 1,920 20,793.60 0.00 1,920

13 A329208239 张青花 张青花 1,920 20,793.60 0.00 1,920

14 A804819663 俞伟儿 俞伟儿 1,920 20,793.60 0.00 1,920

15 B882230883

芜湖润瑞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芜湖润瑞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1,920 20,793.60 0.00 1,920

16 A379252563 余芳琴 余芳琴 1,920 20,793.60 0.00 1,920

17 A571411343 朱彩珍 朱彩珍 1,920 20,793.60 0.00 1,920

18 A712848836 翁巍 翁巍 1,920 20,793.60 0.00 1,920

19 A319133180 霍文亮 霍文亮 1,920 20,793.60

20,

792.60

1

合计 36,480

395,

078.40

20,

792.60

34,561

二、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 1,722,843 股，包销金额为 18,658,389.69 元，包销比例为 0.50%。

2021 年 1 月 27 日（T+4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

股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

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自愿承诺， 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含第 30 个自然日，若其为节假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不出售其所持包销股份。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

的联席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755-23189776、0755-23189781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2、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10-86451545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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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李柯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 、“本公司” ） 近日收到本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李柯女士出具的《关于拟减持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以下简称“本减

持计划”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李柯女士持有本公司11,921,400股A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44%，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980,350股，限售股为8,941,050股。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李柯女士持有公司股份已有十几年，李柯女士声明对公

司的发展前景仍然充满信心，仍将长期坚定地持有公司股份。

（二）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三）减持数量及比例：

拟减持不超过1,000,000股A股，占其所持本公司A股总股数的比例不超过8.39%，占

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04%（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股

份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四）减持方式：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五）减持期间：

（1）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

（2）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期，则不得减持。

（六）减持价格：视减持时二级市场交易价格确定。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李柯女士作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前的其他非境外上市股股东承诺：自本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柯女士均履行了所作承诺，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其股

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李柯女士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严格

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

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3、李柯女士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关于拟减持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79 证券简称：久其软件 公告编号：2021-009

债券代码：128015 债券简称：久其转债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2日披露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近日发现由于财务工作人员的疏忽，公司前次披

露的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有部分遗漏，具体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单位：万元人民币

认购方 发行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北京久其政务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金雪球添利快线净

值型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

1,500 2020-12-31 2021-01-08 3.19%

北京久其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金雪球添利快线净

值型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

5,000 2020-12-31 2021-01-08 3.19%

北京久其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

兴银理财有

限责任公司

金雪球稳利1号A款

净值型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

7,500 2021-01-11 2021-04-11 3.83%

北京久其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

工银理财有

限责任公司

鑫添益中短债固定

收益类每日开放净

值型法人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

2,000 2021-01-11 不适用 3.53%

北京久其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智能定期理财11号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

3,000 2021-01-12 2021-03-16 3.2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及子公司尚未赎回的自有资金现金管理本金为25,500万元， 未超过

30,000万元的审批总额。

更正后：

单位：万元人民币

认购方 发行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北京久其政务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金雪球添利快线净

值型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

1,500 2020-12-31 2021-01-08 3.19%

北京久其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金雪球添利快线净

值型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

5,000 2020-12-31 2021-01-08 3.19%

北京久其金建科

技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金雪球-优悦” 非

保本开放式理财产

品（1M-新客专属）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

500 2021-01-04 2021-02-04 3.60%

北京久其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

兴银理财有

限责任公司

金雪球稳利1号A款

净值型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

7,500 2021-01-11 2021-04-11 3.83%

北京久其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

工银理财有

限责任公司

鑫添益中短债固定

收益类每日开放净

值型法人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

2,000 2021-01-11 不适用 3.53%

北京久其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智能定期理财11号

非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

3,000 2021-01-12 2021-03-16 3.20%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及子公司尚未赎回的自有资金现金管理本金为26,000万元， 未超过

30,000万元的审批总额。

公司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并将加强对信息披露文件的编制和审核，确保披露

信息来源的质量。

特此公告

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7日

南方聚利

1

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A

类基金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南方聚利1年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A类基金份额 （场内简称： 南方聚利； 交易代码：

160131）在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出现大幅度溢价，交易价格明显偏离前一估值日的基金

份额净值。 2021年1月25日，南方聚利二级市场收盘价为2.243元，相对于当日1.034元的基

金份额净值，溢价幅度达到116.92%。 截至2021年1月26日，南方聚利二级市场收盘价为

2.467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 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份额，可能遭受

重大损失。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南方聚利将于2021年1月27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

牌，自2021年1月27日10：30起复牌，恢复正常交易。

特此提醒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注意投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南方聚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自基

金合同生效日起（含该日）或者每一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含该次日）至一年后的对

日的期间，本基金采取封闭运作模式，期间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得申请申购、赎回本基金，但

登记在证券登记系统下的A类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让基金份额。

本基金当前封闭期为自2020年5月13日至2021年5月13日， 本基金将于2021年5月14

日（若该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进入开放期。 开放期内，南方聚利的申购、

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该类别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 与南方聚利的二级

市场交易价格无关。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基金、混合基金，高于

货币市场基金。 投资者投资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

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

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2、南方聚利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

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在当前溢价水平下买入，可能使投资人面临较大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方聚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方聚利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无其他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

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合同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

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

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

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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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藏格，证券代码：

000408）连续3个交易日（2021年1月22日、2021年1月25日、2021年1月26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20年9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于2020年9月10日分别对公司控股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

格集团” ）及实际控制人肖永明先生下发编号为“中证调查字2020035004号” 、“中证调

查字2020035005号”的《调查通知书》，藏格集团及肖永明先生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被立案调查，目前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过程中，尚未有结论性意见，上述内容

详情见公司于2020年9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告。

2、2020年11月9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2.5

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均包含本数），回购价格不超过11.02元/股（含），目前上述回

购计划尚在实施过程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2020年11月12日、于2020

年11月14日、2020年12月3日、2020年12月5日、2021年1月5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公

司回购股份相关公告。 此外，公司于2020年12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控股股

东资金占用及公司违规担保的自查结果公告》和《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

司股份冻结及轮候冻结情况的公告》。除上述事项之外，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3、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5、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6、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2020年业绩正在审计中，没有向除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

供。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藏格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7日


